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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
號2-3樓

承辦單位：國中教育科

承辦人：張雅婷

電話：077995678#3034

電子信箱：micropa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中字第11033227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高雄市前鎮國中109學年度辦理原住民學生族語認證班實施計畫、高雄市國昌國

中109學年度辦理原住民學生族語認證班實施計畫 

(39935221_11033227200A0C_ATTCH1.doc、39935221_11033227200A0C_ATTCH2.

doc、39935221_11033227200A0C_ATTCH4.odt、

39935221_11033227200A0C_ATT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9學年度辦理「原住民學生族語認證班」兩梯

次實施計畫各1份，請公告周知並鼓勵貴校原住民學生踴

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課程說明如下：

(一)前鎮國中辦理原住民學生族語認證班：

１、承辦學校：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。

２、實施時間：自110年7月5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10年7月9

日（星期五）止，每天上課時間為上午8時到下午4

時。

３、實施地點：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。(地址:高雄市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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鎮區新衙路17號)。

４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國中二、三年級及高中二、三年級原

住民學生優先錄取參加，國中一年級、高中一年級與

國小原住民學生自由參加。

５、語別：阿美族語、排灣族語、魯凱族語、卑南族語、

布農族語。

６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0年6月7日(星期一)以郵寄方式

或公文交換至前鎮國民中學教務處賴姵臻老師，聯絡

電話：(07)821-7677分機12或14。

７、研習時間如遇颱風天停班，則順延一天辦理。

(二)國昌國中辦理原住民學生族語認證班：

１、承辦學校：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。

２、實施時間：自110年7月5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10年7月9

日（星期五）止，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3時30分。

３、實施地點：高雄市立國昌國民中學。(地址:高雄市楠

梓區德民路1010號)。

４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國中二、三年級及高中二、三年級原

住民學生優先錄取參加，國中一年級、高中一年級與

國小原住民學生自由參加。

５、語別：阿美族語、太魯閣族語、魯凱族語、布農族

語、排灣族語。

６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0年6月4日(星期五)前以公文交

換至本局國小教育科-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江儀梅老

師，聯絡電話：(07)7995678分機3053或(07)

80616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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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、研習時間如遇颱風天停班，則順延一天辦理。

三、本案涉及維護原住民學生學習族語權益，請確實公告及轉

知學生相關開班班次訊息並協助報名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、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、佛光山學校

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高中職教育科

（均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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